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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得這些身障者僅能仰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、51 條規定，依需求評估結果，享有居家

照顧、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臨時及短期照顧等服務。 

二、然而，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指出，101 年度身心障礙者當中有照顧需求的人

數約 37 萬人，相對應的照顧服務員總數卻只有 5,252 人，導致居家照顧服務涵蓋率僅 3.86%，

其他例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與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，涵蓋率分別也都只有 0.03%、0.33%；換句

話說，我國仍有超過 36 萬名身心障礙者無法獲得法定服務，不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形同具

文，更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本旨，已嚴重影響身心障礙者之權益

及生活品質。 

三、爰此，為促進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、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等，並提高身心障礙者家庭生

活品質，本席建請衛福部一個月內檢討如何提升居家照顧、自立生活支持服務、臨時及短期照

顧等服務項目之涵蓋率，研擬並提出具體改善方案及期程，同時會同勞動部，一個月內檢討照

顧服務員訓用績效、研擬如何充實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之人力，並提出具體改善方案及訂定明

確期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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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案，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賴委員士葆：（14 時 3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8 人，有鑑於近來媒體報導台灣社會因工時

超載、生活壓力大，已有超過 1/3 的國人有睡眠的障礙，且健保局亦指出國人因不當使用安眠藥

，成為健保藥物濫用之黑洞之一。惟目前政府列管安眠藥處方之政策消極，無法有效減緩國人

濫用失眠相關用藥之比率。而美國每年約有 150 億美元的健保支出，支付與安眠藥有關的費用

，目前全台約有百萬病患未積極治療，此將容易引起心血管、腦病變、代謝症候群等慢性疾病

，著實造成未來健保及長期照護計畫之沈重負擔。有鑑於此，爰提案建請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

，應針對國人改善睡眠障礙問題作一規劃報告，並提出有效的預防計畫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

。 

第十案： 

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8 人，觀近來媒體報導台灣社會因工時超載、生活壓力大，已有超過 1/3 的國

人有睡眠的困擾，且健保局亦指出國人因不當用藥約百萬人依賴安眠藥助眠，成為健保藥物濫

用之黑洞。惟目前政府列管安眠藥處方之政策消極，對有效減緩國人濫用失眠相關用藥之比率

不彰，應另案積極尋求根本之解決方法。再者，根據美國外科學會統計，失眠造成美國政府每


